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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2日收到持有公

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提交的临时提案的函件，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光伏”）提交的《关于提议

增加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北

控光伏提名王文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简历附后），

并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王文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核查，截至本

公告日，北控光伏持有公司股份 39,456,42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24%，提案

内容及程序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股东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王文涛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增补 1 名监事将由公司在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通过差额选举直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并将对每位监事会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监

事候选人在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含

1/2）通过且该等人数多于应选监事人数时，则按照同意票数多少排序，得票数

最高者当选。若监事候选人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 1/2 以上（含 1/2）则不当选，公司将另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时补足。 

除增加上述临时议案及对选举监事进行程序约定外，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21-106）。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附  件： 

王文涛先生简历： 

    王文涛，197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英国德比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历。自 2005 年加入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以来，先后任北京北

控水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2008 年，入职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后，历任行政资源部人力资源经理、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助理、经营管理办公室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2015 年，

加入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兼

人力资源部兼监察审计部总经理、人力行政中心兼分布式光伏事业部总经理、总

裁助理。现任天津北清电力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涛先生在水务和

环保行业、清洁能源市场拓展、项目管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后勤

管理、监察审计领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王文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禁止任

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3 条规定不得被提名的情形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